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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

   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收

到将乐县财政局下发的天然商品林停伐补助资金共计 370.565725 万元人民币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根据《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做好天然商品林停伐补助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》(闽

林综[2016]55号)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下达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

经费的通知》(闽财农指[2016]158 号)、《三明市财政厅 三明市林业局关于下达

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经费的通知》(明财农指[2016]83号)及《将乐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做好天然商品林停伐补助工作的通知》(将政办[2017]81 号)的文件

规定，公司符合相关补助条件，公司根据以上规定申请并已收到补助 370.565725

万元人民币。本次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，依据公司规划及相关文件要求，

预计该补助延续至 2018年，具体情况以未来公告为准。 

    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    1、补助的类型 

    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，

是指企业取得的、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；与收益相关

的政府补助，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。公司本次获得的政

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，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。 

    2、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

    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上述政府补助收入 370.

565725万元属于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本期直接计入其他收益。 



 

    3、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   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，预计将会增加本年度利润额370.565725万元人民币。 

    4、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

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，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    1、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； 

    2、政府补助收款凭证。 

   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5日 




